
附表三  

項目   規格 單位  單價（新臺幣） 備註  
 

               

拆卸及安裝工資 
技術工 

天、人 
 二千二百元    

 

            

普通工 一千九百八十元 
   

 

       
 

                

 
十五噸（含） 

        含起卸搬運工  
 

     

一萬一千元 資，體積過大之機 
 

 

 

以上卡車 
     

 

搬運車資 車 
      

械無法確定實際 
 

 

          
 

            

車數者，得參酌既 

 
 

 十五噸（不     
八千八百元 

 
 

 

含）以下卡車 
    

有資料查定之。 
 

 

          
 

                

附表四               
 

              

項目   規格    單位  單價（新臺幣）  
 

            

機械臺基礎補償費 
普通混凝土造  立方公尺   三千三百元  

 

              

鋼筋混凝土造 
 

立方公尺 
  

五千五百元 
  

 

      
 

                

附表五               
 

           

項目   規格   單位   單價（新臺幣） 
 

         

發電機遷移費 
  五碼以上未滿十碼 台   五千元 

 

               

  

十碼以上 
    

台 
  

八千元 
 

         
 

             

電桿遷移費 
  RC 造     支   五千元 

 

               

  

木造 
    

支 
  

三千元 
 

         
 

             

電錶遷移費        只   三千元 
 

             

電機盤遷移費        座   五千元 
 

             

開關箱遷移費        座   三千元 
 

             

變電桶遷移費        桶   三千元 
 

       

   因拆除而無法繼續使用者，依本自治條例第十六條之公告前 
 

   一個月電費收據所載契約容量，按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
 

電力外線設備補助費 (以下簡稱臺電公司)營業規則之線路補助費中所載擴建及 
 

   新建補助費單價表之標準計算補助費。僅部分拆除而尚能使 
 

   

用者，按臺電公司線路補助費中所載新建補助費單價表之標 
準，計算為維持原契約容量所須另繳之外線補助費補助之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


